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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

（1996年10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林业部令第10号）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公正、及时地处理林木、林地权属争议，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障社会安定团结，促进林业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和国家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林木、林地权属争议，是指因森林、林木、林地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归属而产生的争议。 
　　处理森林、林木、林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争议（以下简称林权争议），必须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处理林权争议，应当尊重历史和现实情况，遵循有利于安定团结，有利于保护、培育和合理利用森林资源，有利于群众的生产生活的原则。 
　　第四条 林权争议由各级人民政府依法作出处理决定。 
　　林业部、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人民政府设立的林权争议处理机构（以下统称林权争议处理机构）按照管理权限分别负责办理林权争议处理的具体工作。 
　　第五条 林权争议发生后，当事人所在地林权争议处理机构应当及时向所在地人民政府报告，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事态扩大。 
　　在林权争议解决以前，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采伐有争议的林木，不得在有争议的林地上从事基本建设或者其他生产活动。

第二章 处理依据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国务院授权林业部依法颁发的森林、林木、林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证书（以下简称林权证），是处理林权争议的依据。 
　　第七条 尚未取得林权证的，下列证据作为处理林权争议的依据： 
　　（一）土地改革时期，人民政府依法颁发的土地证； 
　　（二）土地改革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规定不发证的林木、林地的土地清册； 
　　（三）当事人之间依法达成的林权争议处理协议、赠送凭证及附图； 
　　（四）人民政府作出的林权争议处理决定； 
　　（五）对同一起林权争议有数次处理协议或者决定的，以上一级人民政府作出的最终决定或者所在地人民政府作出的最后一次决定为依据； 
　　（六）人民法院作出的裁定、判决。 
　　第八条 土地改革后至林权争议发生时，下列证据可以作为处理林权争议的参考依据： 
　　（一）国有林业企业事业单位设立时，该单位的总体设计书所确定的经营管理范围及附图； 
　　（二）土地改革、合作化时期有关林木、林地权属的其他凭证； 
　　（三）能够准确反映林木、林地经营管理状况的有关凭证； 
　　（四）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规定，能够确定林木、林地权属的其他凭证。 
　　第九条 土地改革前有关林木、林地权属的凭证，不得作为处理林权争议的依据或者参考依据。 
　　第十条 处理林权争议时，林木、林地权属凭证记载的四至清楚的，应当以四至为准；四至不清楚的，应当协商解决；经协商不能解决的，由当事人共同的人民政府确定其权属。 
　　第十一条 当事人对同一起林权争议都能够出具合法凭证的，应当协商解决；经协商不能解决的，由当事人共同的人民政府按照双方各半的原则，并结合实际情况确定其权属。 
　　第十二条 土地改革后营造的林木，按照“谁造林、谁管护、权属归谁所有”的原则确定其权属，但明知林地权属有争议而抢造的林木或者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三章 处理程序
　　第十三条 林权争议发生后，当事人应当主动、互谅、互让地协商解决。经协商依法达成协议的，当事人应当在协议书及附图上签字或者盖章，并报所在地林权争议处理机构备案；经协商不能达成协议的，按照本办法规定向林权争议处理机构申请处理。 
　　第十四条 林权争议由当事人共同的林权争议处理机构负责办理具体处理工作。 
　　第十五条 申请处理林权争议的，申请人应当向林权争议处理机构提交《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申请书》。 
　　《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申请书》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当事人的姓名、地址及其法定代表人的姓名、职务； 
　　（二）争议的现状，包括争议面积、林木蓄积，争议地所在的行政区域位置、四至和附图； 
　　（三）争议的事由，包括发生争议的时间、原因； 
　　（四）当事人的协商意见。 
　　《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申请书》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林权争议处理机构统一印制。 
　　第十六条 林权争议处理机构在接到《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申请书》后，应当及时组织办理。 
　　第十七条 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应当出具证据。当事人不能出具证据的，不影响林权争议处理机构依据有关证据认定争议事实。 
　　第十八条 林权争议经林权争议处理机构调解达成协议的，当事人应当在协议书上签名或者盖章，并由调解人员署名，加盖林权争议处理机构印章，报同级人民政府或者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九条 林权争议经林权争议处理机构调解未达成协议的，林权争议处理机构应当制作处理意见书，报同级人民政府作出决定。 
　　处理意见书应当写明下列内容： 
　　（一）当事人的姓名、地址及其法定代表人的姓名、职务； 
　　（二）争议的事由、各方的主张及出具的证据； 
　　（三）林权争议处理机构认定的事实、理由和适用的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 
　　（四）处理意见。 
　　第二十条 当事人之间达成的林权争议处理协议或者人民政府作出的林权争议处理决定，凡涉及国有林业企业、事业单位经营范围变更的，应当事先征得原批准机关同意。 
　　第二十一条 当事人之间达成的林权争议处理协议，自当事人签字之日起生效；人民政府作出的林权争议处理决定，自送达之日起生效。 
　　第二十二条 当事人对人民政府作出的林权争议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提出申诉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四章 奖励和惩罚
　　第二十三条 在林权争议处理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给予奖励。 
　　第二十四条 伪造、变造、涂改本办法规定的林木、林地权属凭证的，由林权争议处理机构收缴其伪造、变造、涂改的林木、林地权属凭证，并可视情节轻重处以１０００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在林权争议解决以前，擅自采伐有争议的林木或者在有争议的林地上从事基本建设及其他生产活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森林法》等法律、法规给予行政处罚。 
　　第二十六条 在处理林权争议过程中，林权争议处理机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有关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由林业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